
裁警需展編號 斷估不致起底
高院指政府有責任調查爭拗 揚言監警機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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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在今年5月公布的專題審視報告指出，去
年委託英國基爾大學就「大型公眾活動期間的警員身
份識別」作研究主題，以法律制度及警務架構與香港
相若的歐美國家為研究對象，發現大部分國家及地
區都會在保護警員及實施警員身份識別措施之間取

得平衡，包括在遇上極端情況時，警隊可靈活處理，如
除下警員名牌或使用行動呼號。監警會為了解警員身份
識別的國際慣例，於去年9月初委託英國基爾大學進行
研究，對象包括加拿大、美國、德國、瑞士和澳洲、英
國、丹麥、瑞典和挪威等國家。

◆德國：警察特勤隊在執行針對有組織罪案或恐怖組織
的行動期間，容許警員毋須佩戴名牌。

◆瑞典：瑞典警員處理激烈示威活動或正在採取拘捕
行動，則毋須透露自己的姓名。Delta小隊類
似香港的特別戰術小隊（速龍小隊），可快速
部署配備戰術裝備，處理騷亂等嚴重衝突事
件；他們在處理示威時，每名隊員均穿上熒光
黃色背心或防暴裝備，制服背面及正面的標記
僅顯示 Delta 小隊及隊員所隸屬的小組編

號，而標記並非用作識別用途，而是協
助指揮官檢視隊員部署。

◆北愛：警隊謹遵身份識別指引，但同
時採取多項措施確保警員和職
員的安全，如使用獨一無二的
代碼，這亦是世界各地警隊普
遍採取的做法。

監警會在報告中也提及香港警方的做
法，以「速龍小隊」為例，以5人為一小
隊，包括一名督察或警長擔任隊長，每隊
有個別的行動呼號，獨一無二，由所駐守
地區的字母代碼再加上四個數目字組成
（黑色印刷，字體高度3厘米）。
「行動呼號」目的在於確保調配能力

及整體行動效能，同時不會削弱公眾有需
要時識別警員，亦防止警務人員的個人資
料被人不當披露。監警會認為，香港警方
在保護警員以及向公眾問責兩者之間已取
得適當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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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發表
的報告羅列充
足證據表明警
並 無 故 意 違
法。 資料圖片

■防暴警在制服上
有一張「行動呼
號」硬卡確定身
份。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北愛防暴警
鎮壓騷亂。

■瑞典防暴警
鎮壓新納粹分
子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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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對 高
等法院昨日的
裁決，多名香港法律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有關的裁決並沒
有考慮警務人員及家人受到瘋狂
起底及滋擾等事實，未有在公眾
知情權與維護執法人員私隱間取
得平衡，故建議律政司上訴，
及盡快立法保障警務人員及其
家人，讓執法人員能在免於恐懼
的情況下繼續公正執法。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周浩鼎對今次的判決感到失望。
他直言，法庭並沒有考慮到近期警
員及其家人被起底情況嚴重，以至
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身威脅。
雖然黑暴事件近期稍為收斂，但被

起底的情況仍然持續，惟在今次的裁決
中，法官未有考慮這項重要的元素，故他
促請律政司盡快上訴，並應盡快透過立法方
式加強保障警務人員及其家人。
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認

為，法官今次的判詞內容令人有「講多咗」的感覺，
律政司應該提出上訴，待有最終結果後，再研究透過法例

保障警員及其家人的私隱問題。

倡上訴保護警員警眷人權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是次裁決所
造成的影響相當嚴重：法庭完全沒有考慮警員及其家人近年被
起底的情況嚴重，已直接影響工作及家庭生活。律政司不但應
盡快上訴，更應該盡快立法保障警務人員及其家人免受滋擾。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認為，是次裁
決並沒有充分、全面客觀z考慮警員和家人也應該受到人權法的
保障，有免受被起底及報復的權利，犯上了原則性的錯誤，
更錯誤裁決目前處理投訴警察機制的恰當性、有效性。
他認為，律政司應積極考慮提出上訴，撥亂反正，
彰顯司法公義。特區政府亦應仿效法國，盡快立法
保障警務人員及其家人免於恐懼，讓他們可以
公正執法。新法例專門針對及懲罰宣揚暴
力和仇恨的人，不會阻礙記者工
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退休人士陳
基 裘 、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獨人」
梁頌恆、「黃師」楊子俊及3名聲稱

被警察毆打的市民陳恭信、魯湛思、吳
康聯，及記協早前入稟司法覆核警員在

執勤時不展示警員編號，指稱此舉違反
人權法。法官周家明昨日作出判決。
他在判詞中引述人權法第三條的「任

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
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的部分，稱
有關權利是「絕對」及「不可減損」
的，即使「處於何等嚴重的公眾緊急
時刻」，該等權利也必須受到政府尊
重及法庭保護。
他續稱，不宜就針對警方的指控作出

事實裁斷，但明顯有很多這類爭拗，而
相關指控一經證實，或會構成違反人權
法第三條。政府有責任調查。
周官在判詞中指，事主在投訴或採取法律

行動前，需要知道警員的身份，故每名警員
執行「非秘密行動」期間，應該在顯眼位置展
示獨有的編號或標記，以便讓事主和目擊者有
「合理機會」辨認出個別警員。

稱警隊未能自證會展示編號
他續稱，警員編號必須是獨一無二的，雖並非一定要展示

警員編號，但代號必須是獨一無二。在「踏浪者行動」中，警員
使用的行動呼號，並非個人獨有，且有多名不同警員在同一場合使
用以及重複使用，加上速龍小隊的行動呼號在頭盔後方展示，有人無展
示或用物件遮蔽，將削弱識別警員的效果。他稱，沒有證據顯示警方曾確
保警員有妥善展示其行動呼號，以及對沒有這樣做的警員採取行動，法庭
認為有關做法未能符合人權法所要求的有效調查標準。

縱有起底之患 查警嫌疑為先
至於警員關注被起底的風險，周官聲言，他「完全理解」有關顧慮，

但有關擔憂不能合理化，並稱人權法的執行較這項關注重要，而此關注
不應凌駕於調查警員涉嫌違反人權法第三條的制度之上，況且展示編
號並不必然導致警員的身份被披露。周官又聲稱，投訴警察課隸屬警
務處，且大部分成員是資深警員，一般會在兩三年便重返警員崗位；
監警會沒有調查權力，亦不能推翻投訴警察課的決定，現時這兩層
投訴機制無法有效履行其職責，未能達到人權法下的獨立調查要
求，政府有責任設立獨立機制處理對警方的投訴。
在今次覆核中，由於申請人陳基裘未能指出警方在行動中如
何違反警隊通例，而郭卓堅和梁頌恆曾以個人身份參與示威
集會，法庭認為他們是沒有足夠利害關係的持份者，故
裁定陳基裘、郭卓堅和梁頌恆敗訴，並須付訟費。至
於其餘3方則勝訴，包括楊子俊和陳恭信、魯湛
思、吳康聯，以及香港記者協會。
針對是次裁決，警方發言人昨日表示，知
悉法庭裁決，並會與律政司研究相關判
詞，檢視及適當跟進。

多名攬炒派

中人及香港記者協會早前入稟司法

覆核警員在執勤時不展示警員編號，高院合併5案聆訊後，

法官周家明昨日頒下判詞，裁定防暴警在「踏

浪者行動」中執行「非秘密行動」時，不

展示其獨有編號或標記違反人權法，更稱

現時投訴警察課和監警會處理投訴警察

的機制不足夠，又聲言人權法的執行比警

員被起底的關注更重要，揚言警員展示獨有

編號或標記，並不必然導致被起底。香港法律

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

關裁決並沒有考慮警務人員及家人

受到瘋狂起底及滋擾等事實，

建議律政司上訴，及盡快立

法保障警務人員及其家人（見

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高等法院在昨日判
詞中，稱警方投訴警察課
及監警會不足以處理對警
方的投訴，監警會主席梁

定邦昨日表示，現時沒有實質證據證實警
方蓄意違法，而高院的判詞並無全面反映
監警會職權的實況。他指出，監警會和投
訴警察課未能達成共識時，監警會可向行
政長官反映意見，所以監警會即使沒有調
查權，亦可改變警方的決定。
梁定邦表示，警方當時解釋不展示警員
編號是行動需要，且後來已接納監警會的
建議，以行動呼號讓市民識別警員身份，
是否可接受則交由社會決定：「我唔認為
警方是蓄意違法，若警方是蓄意違法，要
有足夠的證據，有關證據現時並不存

在。」
他續說，有人投訴被打亦要清楚背景和

原因，認為世界不是只有一面，不應妄下
判斷，他相信政府在研究判詞後會有自己
想法，監警會將詳細研究和檢視有否需要
跟進。
梁定邦直言，監警會的確改變不到投訴

警察課的結果，但該會仍有一定功能：
「老虎無牙都有爪。」在現行框架下，監
警會可以改變警方的決定，及向行政長官
提出反對意見。雖然未做過，但在法律上
有這個可能性。

判詞未如實反映法定職能
他說：「判詞所說，我們無權改變投訴

警察課的決定，法律是這樣寫，但我們不
是完全無權改變。如果投訴警察課有些結

論我們不同意會出聲，不會照單全收。要
看事實才說同意不同意，法律亦都指如果
我們對（投訴警察課的）結論不同意、達不
到共識，可向行政長官表達意見，由行政
長官作決定。法律做法是這樣，所以判詞
無完全說到現時的實況。」
至於監警會被指沒有調查權，梁定邦認

為，監警會應否有調查權，要由政府檢視
政策及社會方向，及參考海外經驗，但他
認為，監察警方機構即使有調查
權，效率亦未必高。梁定邦並強
調，香港是法治社會，如果有任何
人認為不公平及希望
追討，會有法庭程序
處理，如果香港沒有
法治，就無法成為金
融中心。

監警會：無證據指警蓄意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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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甄智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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